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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公交便民卡变成霸王卡
□张西流

11月23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召开
情况通报会，通报了36个城市公交卡办卡
退卡服务体验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
示，公交卡“办卡容易退卡难”的问题在
各城市普遍存在，充值渠道单一、退换卡
网点少、退卡限制条件多、退款到账期长
等问题仍困扰着消费者。中消协希望公交
服务企业积极推进公交服务的规范化和标
准化。（《法制晚报》）

公交卡存在霸王条款由来已久，且是
一种城市通病。比如，办卡容易退卡难，
充值渠道单一、退换卡网点少、退卡限制
条件多、退款到账期长等问题，仍困扰着
消费者。特别是，一些城市在办卡、退卡
服务过程中，以押金、工本费、服务费、

折旧费等形式，向消费者收取相关费用，
损害了公众利益。

然而，由于城市公交是特许经营，而
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又是市民首选的交通工
具，个体涉及的金额并不大，即便是被霸
王条款侵犯了，人们也只得忍气吞声，不
愿为维权而大费周章。

公交卡是市民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时使
用的一种通用卡，旨在为市民提供出行优
惠和便利。比如，乘客不用准备零钱，上
车刷卡即可，而且还可享受七至八折的优
惠。可见，公交卡既为市民提供了方便，
又降低了出行成本，是名副其实的便民
卡。然而，有些地方的公交卡在不断拓展
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的过程中，也开始蜕
化变质了。特别是，公交卡在与银行卡

“联姻”之后，也学会了银行卡的霸道，变
得唯利是图。比如，有的地方退卡不退

资，有的地方退卡收取手续费，有的地方
实行“月底清零”。至于办卡收取押金更是
一些地方惯用的敛财手段。

问题是，发放公交卡同发行银行卡是
一个道理，均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但
有谁见银行向客户收取银行卡押金？给公
交卡设置诸多“霸王条款”，显然有违公交
卡便民初衷。特别是，潜伏在公交卡上的
隐形收入，有的流入了公交企业的小金
库，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可见，应尽早摒弃公交卡中的霸王条
款，还利于民，让公交卡真正回归便民本
质。特别是，对于过去收取的公交卡相关
费用，各地应进行专项审计，摸清家底，
找准资金用途和去向；对结余的钱款应退
还给市民，无法退还的一律上缴地方财
政；对于被企业挪用的资金也应全额追
回，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查处。

优惠券有效期
岂能说改就改

□王 琳

大多数人都有过被骚扰电话折腾得不
胜其烦的经历，大家往往会选择给手机安
装一款来电拦截软件，屏蔽陌生号码和骚
扰电话，于是整个世界清静了。但近日三
款常见的手机“来电拦截”应用却被曝收
集用户通讯录，整合成公开资料库。预计
全球有30亿个手机号码的用户身份泄露。
（新华网）

前门把骚扰电话这只“狼”拒之手机之
外，没想到后门又进来一只更凶猛的“老
虎”。该如何来规避骚扰，且不丢掉隐私？
有媒体建议用户要擦亮双眼，在点“同意”
之前看清“来电拦截”服务提供商出具的各
类格式条款。这和假冒伪劣泛滥的时代，要
求消费者具备一双能分辨真假的慧眼，没有
本质的不同。强求消费者的辨别义务，事实
上掩盖了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以及商家的
合法经营责任。

“来电拦截”应用在为用户拦截骚扰电
话的同时，是否就必须得侵犯用户隐私？显
然不是。收集用户通讯录整合成公开资料

库，仍是利益驱动。监管部门要真正担负起
监管之责，而不是把皮球踢回给用户：你们
要么忍受电话骚扰，要么忍受隐私泄露！

对商家来说，逐利是天性。对监管部门
来说，监管是本职。一些“来电拦截”应用
为何能大行其道，除了天性使然，最重要的
原因是监管缺位。

11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上获得通过，并将自明年 6 月 1 日起施
行。这部法律被视为我国网络领域的基础性
法律，其中明确了加强对个人的信息保护，
以及对各种网络违法的打击。与“来电拦
截”应用相关联，《网络安全法》 明确了信
息技术产品服务商的责任，如果这个产品和
服务有收集用户信息的功能，应向用户明
示，并且获得同意。请注意，是服务商需尊
重用户的知情权和同意权。知情在前，同意
在后。

社会普遍期待《网络安全法》能为网民
的信息安全撑起法律保护伞。当然，这同样
需要执法者能严格执行法律。法律从来不会
自动被执行，监管部门的执法力度、追责力
度，其实就是网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

11月24日，湖北宜昌市第31届菊花展
闭幕式结束后，市园林局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可到指定区域免费领养菊花，拿回家继
续观赏。（中新网）

【点评】
@冷酷到底：拿走挺好的，不会造成浪

费。
@心静自然凉：我也领了几盆。
@我的未来不是梦：值得提倡。“来电拦截”不能侵犯隐私

□草重

据报道，多名网友近日投诉反映，
“双十一”当天，他们通过京东商城的
活动链接领取了满 1000 减 100、满
1500减150等额度的小金库支付卡券，
有效使用日期标注为截至2016年11月
26日。但第二天，这个优惠券有效使用
日期变成了11月11日24点，致使一些
网友的支付券过期无法使用。京东金融
客服回应称，“小编手抖导致神券有效
期写错，本来有效日期就是11月11日
当天。”（人民网）

针对网友的质疑，商家以一句“小编
手抖导致神券有效期写错”作出回应，这
样的解释自然难以服人。

首先，即便“小编手抖”确为真实无
虚之事，这也是商家方面的失误和差错，
而买家在被商家的优惠条件吸引、诱惑，
进而作出购物决定的过程中，可以说没
有任何过错。因为商家的失误和差错而
给买家造成实际的损失，商家理当对此
作出相应的补偿，而且如何补偿须与买
家商议，求得买家的谅解和同意，不能由
商家单方面取消优惠了事。

其次，从逻辑上讲，优惠券有效使用
期从半个月缩短为24小时，不排除还有
另一种可能——商家原本决定的优惠券
有效使用期就是半个月，但很快发现这
样做不合算，因此紧急缩短为 24 小时。
商家当然知道，如此朝令夕改肯定会引
起买家不满，于是抬出“小编手抖”的失
误予以解释，这种解释虽然很难获得买
家的谅解，但有解释总比没有解释好，能
有这样一个解释就不错了。从买家的角
度看，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得到证实，但
由此也更加明显地折射出了商家推卸责
任的动机。

商家为促销而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相关优惠条件一旦公开、正式向消费者
明示，就构成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合
同，只要消费者按照优惠条件购买了商
品和服务，商家就必须按照合同兑现自
己承诺的优惠内容。即便商家发现了合
同内容对自己不利，也无权单方面更改
合同，更不能拒绝履行合同，否则，消费
者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或者向法院提
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优惠
券就是这样一份合同，有效使用期限就
是已经生效的合同条款，商家哪能说改
就改呢？

近日，受强冷空气影
响，北方遭遇大范围降温
天气。供暖方面，北京启
动数台尖峰锅炉应对低
温，要求供热单位定期抽
样检测室温。记者梳理发
现，河北、山东、辽宁、
内蒙古等多个省份规定，
供暖季室温应达到 18℃
以上，不达标时部分取暖
费可退回。（中新网）

室温不达标退费，是
热力部门对自身违约的责
任承担，应该成为一项制
度性举措。而居民更关注
的是，如何将承诺落到实
处，譬如室温如何检测，
天数如何核算，退费标准
如何实现公平公正。细节
上处理不好，便容易出现

“踢皮球”，使退费成为
“镜中花”。

11月23日，屋外寒风凛冽，刚满6岁
的重庆男孩小阮（化名）独自在沙坪坝区的
安置房内。惊恐之余，男孩哭着拨打了110
报警，要民警来陪他。没过多久，民警真的
来了。民警不但安慰小阮，而且还陪着男孩
等到家人回来，让这寒冷的冬日有了“温
暖”的一幕。（《重庆晨报》）

【点评】
@车厘子：正能量，为民警点赞！
@锐宇同学：男孩很棒，有事知道报警

求助！
@张大少侠：大人干什么去了，怎么能

把孩子独自留家呢？

近日，在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遗址，不
少前来参观的游客都往遗址内扔钱，钱币铺
了一地。玻璃上标有“保护遗址 请勿抛
物”的提示牌，但还是有游客不断地往里面
投币。当问到怎么想到往里面扔钱？有游客
称：“给自己讨个吉利。”据悉，一年下来，
从地宫遗址里能清理出两万多元。（中新网）

【点评】
@南方有嘉禾：为什么不封住呢？
@佟雪WEN：我也扔过……


